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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开展选拔培养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
财会人才（行政事业类）工作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部门，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财政

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、

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、《关于推进现

代会计管理工作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、《财政部高层次财会

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

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有关精

神，深入推动新时代全区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，打造一支数量

充足、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、作用突出的财会人才队伍，为加

快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提供强大人才支撑，自治区财政厅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组织开展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

养选拔工作（行政事业类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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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

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；

（二）在中央驻自治区和自治区直属行政事业单位担任财会

部门负责人；或盟市直属行政事业单位担任分管财会部门负责

人；或大型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医院担任分管财会部门的负责人、

财会部门负责人；

（三）具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（四）具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工作经验，在职在

岗且从事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5年以上；

（五）年龄不超过 45周岁（年龄计算截止到 2024年 8月 31

日）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充足时间和精力参加学习；

（六）获得本人所在单位的同意和支持。

最近 5年内因会计工作违法、违纪受过处分处罚，或因直接

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响的，不得参与申报。

二、选拔程序

选拔工作由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统一组织，自治区直属部

门、各盟市财政局协助做好宣传、报名、审核等工作。具体程序

如下：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核。申请者按要求填写《内蒙古自治区

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（行政事业类）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，以下

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经申请者所在单位同意后，连同申请表中所填

列事项有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报主管部门初审。中央驻自治区

和自治区直属行政事业单位报主管部门资格初审，其他申请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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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单位所在地报财政部门资格初审。各审核单位在《申请表》填

写审核意见并盖章，同时填写《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

养项目（行政事业类）报名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），

并盖章，于 2024年 9月 20日前将《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至邮箱

（nmgcztkjc2023@126.com），并将纸质《申请表》和《汇总表》

报送财政厅会计处。

（二）笔试。申报者审核通过后，参加集中笔试。考试范围

包括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、财务管理等。

考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面试。笔试结束后，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和试卷

进行审阅，根据申报材料审核成绩和笔试成绩确定面试名单，并

通知考生本人。面试为结构化面试，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确定入选名单。根据资料审核、笔试、面试三项成绩

合计，择优录取 60人，确定最终入选名单。

三、培养方式

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（行政事业类）由自

治区财政厅委托具有丰富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经验的培养机构

负责实施。培养时间为 2024—2026年，集中培养时间共 50天。

（一）集中培训。每半年集中培训１0天，以课堂教学、专

题讲座、专题研讨、案例讨论等方式为主。

（二）实践研习。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组织学员到有关单位

实地考察、研究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，撰写研究报告。

（三）在职自学。通过培训和综合考察，确定学员在职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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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向和参与科研、实践的具体任务。集中培训结束时，提供自

学书目、课题项目和网上辅导服务，指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，深

化培训内容。

（四）搭建平台。通过提供网络教学以及邀请学员参加论坛、

座谈等活动，搭建学习、研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。

四、学员管理

（一）档案管理。建立学员档案，系统记载学员在培养期间

的学习、科研等情况。

（二）考核管理。建立考核体系，根据学员集中培训、实践

研习、在职自学情况，进行量化打分考核。学员学习期满，完成

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考核合格者予以毕业，并颁发由自治

区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及培养机构三方认证的“内蒙古自

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毕业证书”。

（三）毕业管理。对纳入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的学员进行

跟踪管理，定期组织学员“进企业、进部门、进校园、进基层”服

务活动，宣讲会计知识，分享工作经验，指导解决实际问题。取

得毕业证书的学员参加正高级会计师评审可免笔试。积极向财政

部推荐优秀学员参加全国会计先进工作者评选、进入财政部会计

专业咨询专家库。重点关注会计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情况，

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会计人员，聘任为高级会计专业资格评审委员

会成员、财政厅专家库成员等。申报中国会计学会、自治区会计

学会重点科研课题予以优先考虑。

在培养期间或培养结束后，因会计工作违法、违纪受到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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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，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响的，或本

人所在单位存在严重违反会计法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且

与本人工作或职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，或在培养期间严重违反管

理规定的，予以淘汰或除名。

五、经费保障

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行政事业类）

的选拔、培训、管理等费用由自治区财政厅承担。学员的住宿费

和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承担，伙食费学员自理，所在单位

可按标准给予补助。

联系电话：财政厅会计处 0471-4192479、4192248。

附件：1.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（行政事业

类）报名申请表

2.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（行政事业

类）报名汇总表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年 8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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